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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稿制度說明 

 

一、每篇來稿應送相關專長校內外助理教授以上審稿，通過後始予 

刊登。 

二、審稿係採雙方匿名方式，除本刊編輯外，投稿者或審稿人皆不知

對方姓名。 

三、審稿結果分為直接刊登、修改後刊登、修改後再審、不刊登等四

種，如屬經修改後可刊登者，經送回投稿人修改後，須再送交原

審稿人或第二位審稿人審稿，確認已修改妥善後，方得刊登。 

四、本刊編輯成立審稿覆核小組，於每期徵稿、審稿完成後，一一檢

視所有來稿與審稿意見，確定所有審稿人與審稿意見並無不合理

或不尋常之處，必要時得與審稿人直接溝通。 




